烟花爆竹零售点回收方案
一、背景与目标
近年来，烟花爆竹零售点在节日期间存在库存积压、非法存储及安全隐患问题，同时废弃物处理不当易引发环境污染。本方案旨在通过规范化回收机制，降低安全风险，推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保障公共安全与环境质量。目标包括： 
1. 实现零售点未售出烟花爆竹100%安全回收。 
2. 建立分类处置体系，减少环境污染。 
3. 提升经营者与公众的安全意识与参与度。 
4. 根据零售网点提出的要货计划，由业务主管人员开具发票和提货清单，保管员按照提货清单发货。
5. 商品运往零售网点时，派专车运输，由押运人员专门押送，送货到各零售网点。
6. 对限放区内的零售网点在允许燃放的时间内角未销售完的烟花爆竹产品由公司收回。
7. 零售网点销售剩余的残、次品或过期失效的商品，由公司专人回收集中到公司仓库，报经公安、安监等部门批准后报废销毁。 
二、实施范围与对象
1. 覆盖范围：全市烟花爆竹零售点（含临时销售点），重点包括： 
· 城市建成区零售点； 
· 乡镇集镇零售点； 
· 人口密集区周边零售点。 
2. 参与对象： 
· 零售点经营者； 
· 临时销售摊主； 
三、组织与职责分工
1. 市级工作小组： 
· 应急管理局：统筹方案执行，制定安全标准。 
· 公安局：查处非法存储行为，维护回收点秩序。 
· 生态环境局：监督废弃物分类与处置。  
2. 区县/乡镇落实： 
· 设置固定回收点。 
· 对接专业运输企业，确保安全转运。 
四、回收机制与流程
1. 宣传动员阶段
· 通过社区公告、短信、媒体发布回收时间、地点策。 
· 对零售点经营者开展培训，明确回收要求与法律责任。 
2. 登记与回收阶段
· 零售点自查：经营者清点未售出产品，填写《回收登记表》。 
· 集中回收： 
· 经营者将产品送至指定回收点，由工作人员核对数量与种类。  
· 安全检查：对回收产品进行封存，禁止私自留存或拆解。 
3. 运输与存储阶段
· 专业运输：具备资质的企业使用防爆车辆转运至专用仓库。 
· 分类存储： 
· 未拆封完整产品：存入烟花爆竹专用仓库（收取10%保管费至下一销售季，已保障公司回收正常进行）。 
· 破损或过期产品：单独存放，标记危险等级。 
4. 处置与再利用阶段
· 销毁处理：由公安局、生态环境局联合监督，采用焚烧法或化学分解法销毁高危废弃物。 
· 资源回收： 
· 金属部件：交由回收企业熔炼再利用。 
· 纸箱与塑料：进入地方再生资源体系。 
五、安全管理与风险控制
1. 回收点安全要求： 
· 配备灭火器、沙箱等消防器材，禁止明火与易燃物堆放。 
· 设置警示标识，划定安全隔离区。 
2. 人员培训： 
· 对志愿者与工作人员进行安全操作、应急处置培训。 
3. 应急预案： 
· 制定火灾、爆炸等事故预案，定期演练。 
· 回收期间安排专人巡查，确保24小时监控。 
六、监督与评估
1. 数据统计：每日汇总回收数量、种类及处置情况。 
2. 公众反馈：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意见，优化流程。 
3. 考核机制：将回收工作纳入区县安全生产考核指标。 
七、附则
1. 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下一销售季前。 
2. 各区县可根据实际调整细则，报市级工作小组备案。 
（方案制定单位：大同市云州区兆丰烟花有限公司）
（2026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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